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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店等培养外语师资、导游、翻译、管理、科研、国际贸

易等方面的专门人才，并兼顾其他外事部门的需要。学院内

设四个学院、八个系、十五个专业，是一所以外语为基础的

多学科大学，师资力量雄厚，在各个学科和专业均有一批学

术造诣较高的教授、副教授和中青年教师为主的师资队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第二批硕士

学位授予单位。硕士学位的授予专业有英语语言文学、俄语

语言文学、日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国际

贸易学、企业管理和旅游管理。 一、报考条件： 1、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热爱祖国，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品

德良好，遵纪守法。 2、报考人员必须具备大学本科学历（

国家承认学历的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报名时交

验大学本科毕业证原件，并留复印件。 3、同等学力者（含

成人高等的应届本科毕业生）限大专毕业工作两年或两年以

上，除交验大专毕业证外，还需提供在国家正式刊物上发表

的专业论文一篇，同时限报本人专科所学或相近专业。无此

材料者，不允许报名。同等学力考生复试时需加试两门所报

考专业大学本科阶段主干课程。 4、年龄在40周岁以下（报考

委托培养的考生可适当放宽），身体健康状况符合规定的体

检标准。 二、报名日期全国报名时间统一，具体日期可向当

地招生办公室询问。 三、报名地点所在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高校招生办公室确定的地点报名；北京地区的考生在本院



研究生办公室报名。 四、考试 1、入学考试分为初试和复试

。 2、初试时间：全国统考时间，详见《准考证》。 3、复试

时间：详见《复试通知》 4、同等学力考生复试时须加试与

报考专业相关的大学本科主干课程，其中笔试科目不少于两

门。 五、录取根据考生初试成绩并结合其复试成绩和政治思

想表现、业务素质以及身体状况择优录取。 六、学习期限脱

产3年。 七、注意事项 1、复试时需交验本科毕业证、本科成

绩单等相关证明。（详见《复试通知》） 2、我院各专业复

试时均须加试相关专业课考试，考试内容请与各院（系）联

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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